
公告日期111年11月21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11 偵 7523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曾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1 速偵 75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T○IYONO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1 速偵 75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蔡○仲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1 速偵 75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蘇○東 緩起訴處分

忠 111 速偵 75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高○杰 緩起訴處分

勇 111 撤緩 254 侵占

執○科簽分

(原移送機關：花蓮分

局)

施品熏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偵3836)

誠 111 偵 3577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蘇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4646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顏○福 起訴

誠 111 偵 5274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田○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5745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陳○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6048 詐欺 鳳林分局 林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誠 111 偵 6185 毀棄損壞 檢○官簽分 鄭○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 6350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張○吉 起訴

誠 111 偵 6765 交通過失傷害 檢○官簽分 朱○賢 起訴

誠 111 偵 6766 交通過失傷害 檢○官簽分 朱○賢 起訴

精 111 偵 3092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張○成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精 111 偵 3560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陳○翔 起訴

精 111 偵 4984 偽造文書 花蓮分局 陳○翔 起訴

精 111 偵 4984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張○成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精 111 偵 6933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鄭○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1 偵 6953 賭博 竹崎分局 吳○儀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精 111 偵 7295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黃○勝 起訴

精 111 偵 7576 詐欺 文山二局 陳○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1 偵緝 771 竊盜 海巡東部12隊 張○萍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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